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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工作实施方案

各乡镇政府、市医保中心、各相关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朝阳及北票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巩固医疗保障

脱贫攻坚成果，加强成果运用，推动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合

理过度，全面转型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 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定不移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将巩固拓展医疗保障

脱贫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，在过渡期内重点围绕应保尽保和

“四重保障”，完善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，健全多层次医疗保

障体系，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既要夯实基本医疗保障基础，



防止泛福利化倾向，又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，助

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，不断增强参保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

安全感。

二、具体任务

（一）实行动态参保管理，做到应保尽保。以家庭为单位，

将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

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（简称

“突发严重困难户”）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，实行动态参

保管理，并按规定享受资助参保政策，对合理原因未参加我市城

乡居民医保人员建立综合管理台账，确保不落一户、不漏一人，

切实做到应保尽保，及时享受医保相关待遇，防止因病致贫、因

病返贫现象发生。

（二）落实“四重保障”政策，做到应报尽报。根据《关于

印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文件的通知》（朝扶贫发〔2021〕

3 号）、《关于将突发严重困难户纳入到“原健康扶贫”政策保

障范围的通知》（朝医保发〔2021〕62 号）和《北票市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方案》（北委办发

〔2021〕8 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过渡期内，继续实施基本医疗

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和医疗补充保险“四重保障”。在“四

重保障”基础上，通过比例调节，住院报销比例达到 90%，大病、

重病报销比例达到 95%。



三、组织实施

市乡村振兴局负责做好相应人员身份认定和信息共享；市医

疗保障局负责参保信息比对和医保待遇落实；各乡镇政府负责组

织摸排动员本辖区内居民参保。健康扶贫定点医院负责实施“先

诊疗后付费”和“一站式”结算便民举措，为患者就医结算提供

便捷服务。

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

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宣传与政策解读

工作，重点围绕参保、资助、待遇享受等关键内容做好宣传引导，

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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